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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8】第 349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8 年 10 月 9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签署控股

权转让协议及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》称，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文

开福先生已经和福建省电子信息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电

子信息集团”或者“受让方”）签订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和《股份转

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。 

我部对以下事项表示高度关注。请你公司认真核查并补充披露以

下内容： 

1、根据公告披露，文开福及其确定的公司股东将其持有的公司

股份 469,246,605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%，转让给福建省电子信

息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。其中文开福本人转让股份 154,189,852 股，

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.93%；其他股东转让股份 315,056,753 股，占公

司股份总数的 10.07%，其余转让股东目前尚未确定。请补充披露文

开福是否已经就转让股份事宜与相关股东达成正式或非正式协议，相

关协议安排是否能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，若否，请充分提示本次

交易的重大不确定性风险。 

2、根据公告披露，转让方文开福承诺上市公司 2018 年度、2019

年度和 2020 年度（以下简称“业绩承诺期”）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不

低于 135,640.59 万元、149,204.65 万元和 161,141.02 万元。在业绩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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诺期内，若上市公司任一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扣除非经

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不低于相应指标（指 2018

年度不低于 105,754 万元、2019 年度不低于 116,329.4 万元、2020 年

度不低于 125,635.75 万元，以下简称“扣非增长指标”），并且上市公

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当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超过承诺净利润数的，

受让方同意将促使上市公司权力机关审议通过以当年度实际净利润

数与承诺净利润数差额的 30%或者以当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合并财

务报表范围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

与扣非增长指标差额的 30%（两者差额绝对值比较后，以孰低者为准）

用于奖励标的公司的核心经营团队，具体奖励对象的范围和奖励金额

由文开福确定后提交标的公司董事会审核通过，上述奖励应不晚于业

绩承诺期届满后 6 个月审议、计算并支付完成。请补充说明上述业绩

对赌安排是否损害上市公司独立性及中小投资者利益，请律师对本次

业绩对赌安排的合规性发表专业意见。 

3、根据公告披露，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，除协议规定的情形外，

任何一方（以下称“违约方”）违反、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项

下的任何义务、保证、承诺、责任、给对方造成损失的，应承担违约

责任及全部赔偿责任，其中违约金为 20,000 万元，如果实际损失超

过 20,000 万元的，违约方还应承担超出部分的实际损失赔偿责任。

因本次转让协议为文开福一人签署，请补充披露若文开福未与其他股

东就股份转让事项达成一致意见是否会触发本次赔偿条款，并补充说

明上述赔偿条款的责任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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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根据公告披露，转让方文开福同意自股份过户之日起五年内，

将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剩余股份（因转增、送股等新增的股份自

动纳入委托范围）对应的除分红、转让、赠与或质押权利之外的股东

权利（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表决权、提案权、提名权等）独家、无

偿且不可撤销地委托受让方行使，受托方同意接受该委托。转让方文

开福和受让方将另行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或一致行动协议对具体委

托事项进行约定。请补充说明五年后相关股份对应的除分红、转让、

赠与或质押权利之外的股东权利将如何安排，届时因上市公司第一大

股东和第二大股东之间股权差异较小，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是否存在

重大不确定性，上述安排是否不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。 

5、文开福及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你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，以及文

开福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你公司股份是否还存在其他权利受限或

处置风险的情形，相关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18 年 10 月 12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山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
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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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0 月 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